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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概念界定的学理争鸣

吴瑾菁
( 江西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道德”概念界定一直是伦理学界讨论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争鸣，学术界主要

提出了“规范论”、“德性论”、“主体论”、“活动论”和“综合论”等看法与观点。“道德”概念界定的学理争鸣，

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也有典型的哲学方法论特点; 既与伦理学相关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交织在一

起，又与“伦理”和“道德”两个基本概念区分不够相关。梳理国内学界关于“道德”概念界定的学理争鸣，既

可以让我们看到伦理学界对于伦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步完善，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发现在伦

理学基础理论建构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研究提供更加丰富

的学术资料。
关键词: 道德; 概念; 争鸣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 2015) 01 － 0010 － 08

The Theoretic Debate on the Definition of“Ethics”

WU Jinjing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ethics”has been one of the basic theoretic problems discussed in ethi-
cal academia． There are such views and perspectives in academia as“normative ethics”，“virtuous
ethics”，“subjective ethics”，“activity ethics”，“synthesis ethics”，etc． The debate on the definition
of“ethics”among academia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obvious stage development and typical philo-
sophical methodology． It is intertwined with discussions related to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of ethics，
and there are not insufficient distinguish between“ethics”and“morality”． Combing the debates a-
mong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can make us see that the research on basic theoretical issues
goes deeper and becomes consummate step by step． At the same time，they make us find the prob-
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basic theory of ethics，which contributes to provide
more abundant academic materials for the moral standar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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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概念界定是伦理学研究的基础问题，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石。但

是，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是如此的激烈，以致于至今未能达成对于“道德”概念界定的统一认识。
对国内学术界“道德”概念界定学理争鸣的梳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当前我国伦理学基础理论

研究现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学术资料。综观来看，“道德”
概念界定观点纷呈、内容各异，并且不断深化、逐步完善。

一、“道德”概念界定的代表性观点

“道德”定义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概而括之，争议的焦点集中在道德究竟是行为的规则

还是德性的品质。此外，也有学者把道德看作是文化符号，抑或是社会意识和存在方式等等。归纳起

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道德”概念界定问题主要提出了如下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规范论”:“道德”是行为规范的总和或原则、规范体系

把“道德”看作是行为规范是权威教科书的经典定义，起于国内最早的一本由罗国杰主编的《马克

思主义伦理学》教材。教材中对“道德”是如此定义的:“道德就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

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道德就是人类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人们的内

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①之后修

订的《伦理学》教材对“道德”概念界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一般说来，道德是

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范畴，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它又必然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②但可以看出还是延续了“规范论”的定义。高等院校本科生《思

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概论》教材中的道德定义基本上也是如此。可以说，在国内伦理学界，把“道德”
看作是行为原则和规范的定义影响最为深远与广泛。

章海山、张建如《伦理学引论》认为:“‘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基本意义相似，都是指通过一定

原则和规范的治理、协调，使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符合一定的准则和秩序。”③该定义也认为，道德就是

调节人们行为的原则和规范。
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认为:“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

虚伪等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

规范体系。”④

王海明《新伦理学》认为:“道德是社会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具有社会效用( 亦即利害人己) 的行

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非权力规范; 简言之，也就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而非必须如何的规范，是

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非权力规范。”⑤该定义明确地指出，道德就是一种行为的规范。
现行国内大多数伦理学教材都是把“道德”看作是行为规则或规范体系，这种定义方法我们可以把

它称作是“规范论”。当然，“规范论”自提出之日起，其自身就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比如，有学者指

出，现行的“道德”定义只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要求把道德定义

调整为“指个人与他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行为规范”。⑥ 还有学者认为，除需扩大

道德之为行为规范所调节的范围外，对这一行为规范的性质还需予以明确界定，因此，“道德以善恶为

标准，是调整个人的身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然之间利益关系的非权力性言行规范的总和。它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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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调节。”①

有的学者肯定道德是一种规范，但认为规范不应该仅仅是指行为规范，还应包括品质规范，“道德

就是以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个人内心信念为约束力和推动力的行为规范和品质规范的总和”。② 这一

“道德”定义认为: ( 1) 传统的道德定义把道德仅仅看作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样一来，就把千百

年来人们实际遵循的许多道德规范排斥在道德领域之外了。传统的道德定义过于狭窄，它否定了那些

不是直接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个人道德的存在。( 2) 传统道德定义仅仅把道德看作行为规范，

这也是不太全面的。道德规范不仅包括行为规范，还包括品质规范。③

有的学者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待道德，同样是把道德视为一种行为规范，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

范，“道德是由社会舆论和个人信念构成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一种无形的共用物品。它的社会功能

是通过道德的行为规范，使一部分社会制度的成本私人化，并通过自觉地形成合作而提高制度运行的绩

效”。④ 还有学者从进化论、功利论角度论证道德，认为“道德是人类有利于个体、群体和全人类以及环

境的现在和将来利益的规范的总和”。⑤

总之，无论学术界对于“道德”的概念界定持怎样的看法，把道德看作是行为规范或原则规范是最

为重要、最为基础的学术观点。
2．“德性论”:“道德”是指德性品质

一些学者从“道德”一词的字源出发，认为“规范、规则”是其中“道”之内涵，而“德”中则内含着品

质、品性的涵义。
朱贻庭提出:“道德既具外在的规范形式，又有内在的德性精神。……道德就是在实践中的‘本’与

‘末’———道德的内在德性良知与外在规范形式的现实统一; 德性在乎内而德行显于外，或曰‘内外兼

修’、‘形神统一’。”⑥

李萍《伦理学基础》:“无论中西，‘道德’一词都是社会人伦秩序与个体品德修养二者的统一，都包

括规范准则、风俗习惯、品质修养、善恶评价等意义。更加宽泛的道德概念指行为规范体系、个人美德、
文化精神、社会价值观念以及人类生活理想等。”⑦该定义认为，道德既可以表示行为的规范与准则，也

可以表示个体的品德修养。
有学者认为，精神情操应该是“道德”定义的重要内涵。“道德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形成，靠社会舆论

和人们内心信念维持，调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规范和精神情操的总和。”⑧这

一定义认为，作为规则的道德，是人们行为的标准，久而久之一定会成为人们的思想品质; 另一方面，作

为规则的道德，其维系是需要通过人们的思想品质来实现的，因此，行为规范和精神情操是道德内涵的

两个重要内容。
有的学者用“生活素质”概念来指代德性品质，他认为:“道德 = 人类的生活素质( 内容) + 特定的原

则规范( 形式) 。生活素质加原则规范，构成公德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说，生活素质和原则规范的结合

物、统一体，才是真正的道德本身。”⑨

需要指出的是，“德性论”一般与“规范论”的道德定义互相补充，即以“德性论”来完善“规范论”的

不足。当然，伦理学研究中，“规范论”与“德性论”本身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概念界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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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例外。
3．“主体论”:“道德”是与主体相关的观念、存在方式或实践活动等

有的学者提出，把“道德”看作是原则规范或者是德性品质，都是对于道德的客观性要求，忽视了人

的主体性存在和独立能动性，因此，“道德”就其实质而言，应该是与人的主体性相关的特殊存在。当

然，不同的学者对于“道德”作为与主体性相关的特殊存在是什么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学者认为是

“观念”，有的学者认为是“存在方式”，还有学者认为是“实践活动”等等。
肖雪慧认为，“道德”是主体性的特殊表现形式。她指出，“道德往往被理解成原则规范的集合体，

理解为社会驯服人的手段”，但是，“人不是机械接受道德准则的被动客体，而是作为道德的创造者和体

现者的积极主体……道德从本质上说是人的需要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①

万俊人认为，“道德”是与人相关的文化现象。他指出:“道德是人类文化的精神内核。人性的文化

特质和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道德必定成为人类自身的目的之一，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内在目的。”②也

就是说，道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成就并完善自身的最终目的和追求。
杨国荣认为:“道德既是人存在的方式，同时也为这种存在( 人自身的存在) 提供了某种担保。”③道

德不仅是人存在的方式，也是帮助人实现其存在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高兆明的道德定义也具有相同

内容，“道德以人的存在意义及其存在方式为核心”。④

宋希仁指出:“道德是一种精神，是社会的、个人的意识和观念形式。道德是通过人的意识而存在

的，社会意识是道德存在的基本形态。”⑤这一定义将道德既看做是社会的意识，也是个体的意识，而且

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意识与主体性具有本质联系。
马克思曾经在《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四种，即科学理论的、艺

术的、宗教的和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

一种实践精神。⑥ 有学者以此为依据，强调“道德”是与主体相关的实践精神，指出:“实践是分析研究道

德本质的唯一正确的出发点。道德是人类把握世界、自我实现的特殊方式。……道德既是人自我实现、
自我完善的方式，也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道德是人为了实现自我需要、欲望和社会客观现实之间确

立的一种平衡机制。”⑦也有学者认为，“道德是人以主体身份运用善恶观念来把握客观世界和把握自己

的一种‘实践 － 精神’的方式”。⑧

还有学者以“实践精神”为基础，强调“道德”是实践精神活动。认为“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

态范畴。它是一定社会( 或阶级) 的人们，指导人生，调节关系，以促进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不断完善

的准则和具有善恶价值的实践———精神活动”。⑨ 之所以把“道德”看作是“实践精神活动”，是因为道

德既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当然也就应该是人的活动，不过这是人的一种价值活动。首先，它是人们具

有善恶价值的活动; 其次，道德是人的实践———精神活动; 第三，道德是一定社会( 或阶级) 指导人生、调
节关系，以促进个人和社会和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准则和活动。

在有的学者看来，“实践精神”就是“品性”，“道德”是具有实践精神特质的品性，“道德是一种实践

精神，其基本定位是实践主体的一种品性，是人通过自主自觉行为对人对己的利害性而显现和确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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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品性”。①

有的学者认为，把道德看作是社会意识形态是有问题的，不能穷尽丰富的人类生活实践，应该认同

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实践精神”方式存在的道德本质，而“所谓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实际上也就是价

值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就此说来，“道德是主体基于自身人性完善和社会关系的完善需要而在人类现

实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价值观念、规范及其实践活动”。②

4．“活动论”:“道德”是一种行为或活动

一些学者提出，“道德”除作为规范、品性内涵外，还应该是指行为或活动，还有学者更直接地指出，

“道德”就是行为或活动。
2012 年最新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伦理学》中把“道德”区分为三个层面，

即: 原则规范、观念品质和行为活动。“道德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以善恶、正当与不正当为评价标准，

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来维系，调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规范，以及与此相关的观

念品质、行为活动的总和。”③此教材对于“道德”概念界定的调整就表现在过去通常把“道德”看作规范

和品质的基础上，还把“道德”看作是一种行为活动。当然，教材的这一调整源于学术界存在着一些将

“道德”看作是“行动”、“活动”观点的存在。
有学者指出，以往的道德定义未能给道德行为以科学地位，而道德行为则是“道德”的具体承担者，

就此而言，“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人的根源于种种需要的涉及避我利与害的自觉行为”。④

从“道德”作为行为表现来说，有的学者将“道德”看作是行为的目的，他提出，通行的道德定义并没

有能够揭示出道德的本质，“作为道德本质的东西，恰恰不是行为的规范性，而是由‘主动性’和‘自律

性’所决定的行为目的性”。⑤ 从这个角度理解道德的话，“所谓道德即是人们在实践中所产生又反过来

成为个体行为所趋向的目的”。⑥

5．“综合论”: 道德是规范、品质、心理和行为等的综合

随着“道德”概念界定讨论的深入，学术界开始认识到，仅以“行为规则”、“德性品质”、“心理意

识”、“精神观念”或“行为活动”等的某一个内容来界定道德都是不完整、有失偏颇的，越来越多的学者

提出，“道德”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和要素。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道德论把道德本质看作是社会意识形态、行为规范体系和实践精神的综

合，那么，在“道德”定义中必然要对此加以反映。“道德是反映经济基础、通过凭借舆论风习和内心信

念而起作用的行为规范体系，来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且以实践精神方式、运用善

恶观念把握世界并体现为人格品质的社会意识形态”，换言之，就是“从构成要素上把道德看成是具有

善恶意义的心理意识、规范体系、实践活动及其体现出的人格品质的统一”。⑦

有学者指出，由于人们观察道德的视角不同，对于道德的理解各不相同，这些理解都只是从一个侧

面把握了道德的本质和表现。如果想对道德作出完整的界定，就需要把这些观点进行综合，形成一个整

体的道德定义:“所谓道德，就是人们在一定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中，所生成或向往的心理品质和行为

规则，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一类特殊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⑧

还有学者则是从人们使用道德的不同角度提出，道德界定应具有综合性的内容。从中西传统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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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唐永泽:“评‘社会规范说’的道德界定”，《江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年 4 期。
肖群忠:“道德究竟是什么”，《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 6 期。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伦理学》，第 3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
苏富忠:“道德的自觉行为观”，《齐鲁学刊》，1999 年第 6 期。
朱林:“道德的本质是行为的目的”，《求索》，1986 年第 4 期。
朱林:“道德的本质是行为的目的”，《求索》，1986 年第 4 期。
舒金城:“论道德的本质”，《理论视野》，1998 年第 4 期。
孔润年:“论道德的本质和存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4 期。



思想史中关于“道德”的定义，从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道德以及从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发

现，“道德”主要在三个层面上使用: 行为规则、德性品质和意识形态。因此，“所谓道德，是人们头脑中

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观念，是调节人们行为的特殊规范的总和，是人们的德

性品质”。①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的《伦理学》，它把“道

德”看作是三个内容的综合，即: 原则规范、观念品质和行为活动。

二、“道德”概念诸界定的特点

综观国内伦理学界围绕着“道德”概念界定展开的学理争鸣和理论探索，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随

着讨论的深入，使得学术界对于“道德”概念界定趋向某种共识; 另一方面，这一讨论本身展示了伦理学

工作者理论思维深度的不断拓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道德”概念诸界定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

国内伦理学界对“道德”概念界定的思考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82 年，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

义伦理学》出版，将“道德”定义为“行为规范的总和”，成为当时最为正统的道德概念定义，这一定义也

影响了当时国内出版的辞典、百科全书之类工具书，如《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伦理学百科全

书》《简明伦理学辞典》②等。可以说，“规范论”成为 80 年代以来国内伦理学最为流行的道德定义，影

响是深入人心的。
1986 年，肖雪慧发表的文章“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原动力”，掀起了从“主体论”角度理解

“道德”概念界定的思潮，随之，“主体论”在“道德”概念界定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当然，对于道德所表

现的主体性是什么，学者们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理解为是“文化”，有的理解为是“精神活动”、
“精神现象”，有的理解为“生存方式”、“存在方式”，有的理解为“实践主体的品性”等等。需要指出的

是，在“主体论”提出之际，伦理学界的批判与反驳之声就不绝于耳，其中主要是坚持“规范论”的学者对

“主体论”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性与个人主义色彩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剖析。同时，坚持“主体论”的

学者进行了积极的学术回应，对“规范论”中约束性与社会性进行了批判，产生了一场激励的思想交锋

与学理争鸣，对之后“道德”概念界定的完善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世纪之交，随着对伦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学术界普遍认为“规范论”及“主体论”道德界

定均有其不足，进而使“综合论”逐渐成为“道德”概念界定的主流观点。有学者指出，主体论的观点主

要在于强调道德的主体性，强调人在道德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以及道德对于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肯定

和自我实现的意义; 规范论的观点则主要在于强调道德的规范性，强调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规范与约束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道德的功能和本质，但二者又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③ 正是因为单一的

“规范论”或“主体论”都无法对道德概念界定做出完整说明，“道德”就应该是规范与德性、品质与行

为、心理与活动的统一。相应地，在伦理学教科书中也开始对“道德”定义进行逐步调整，对道德概念界

定的内容趋向统一与完善。
总而言之，国内伦理学界对“道德”概念界定的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规范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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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瑾菁:“论‘道德’———道德概念与定义思路”，《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1 期。
《辞海》中的“道德”定义:“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

和”，见《辞海》，第 1061 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 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指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

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指那些与此相应的行为、活动”，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123 页，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年版;《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简明伦理学辞典》中，道德“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以善恶

来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实现的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及其相应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

总和”，见《简明伦理学辞典》，第 342 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版。
杜振吉:“论道德的主体性和规范性”，《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主体论”再到“综合论”，展示了清晰的发展脉络。
2．“道德”概念诸界定展现了突出的哲学方法论色彩

综观国内伦理学界对“道德”概念界定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通过两个渠道即伦理学教科书和学术论

文论著展示出来的。这两方面关于“道德”的概念界定都明显表现出了辩证发展的哲学方法论特色。
从学术论文论著来看，一般是以罗国杰先生对“道德”的规范论定义为基点。他们或者是对这一定

义中的不足予以补充与完善，或者是对这一定义予以反对与否定，展示了哲学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而

达求发展的更高阶段的方法论特征。首先，从“规范论”定义来说，学者们提出，把“道德”看作是调整人

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范围过于狭隘。作为行为规范，道德不仅调整着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还

调整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指出，道德不仅包括行为规范，还包括品质规范。这些争鸣与讨

论补充和完善了“道德”之为“规范”的范围与性质，弥补了仅把“道德”看作“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

规范”这一定义的不足。其次，从“主体论”定义来说，学者们提出，“规范论”仅把“道德”看作一种特殊

的社会规则，而忽视了道德作为精神品质所表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有学者指出，人作为有思想有意识

的存在，并不是机械地、被动地尊重道德原则和规范，而总是根据一定的道德处境，依据自己的信念和意

志作出选择，道德总是表现出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道德“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在拓宽自己的对象世界

的活动中产生的，是人的创造物”。① 再次，从“综合论”定义来说，学者们是在综合“规范论”与“主体

论”道德定义讨论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把“道德”看作是规范、品质、行为和意识等的结合。
从伦理学教科书来看，第一本伦理学教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明确把“道德”定义为“行为

规范”，之后的 1993 年出版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1999 年出版章海山、张建如《伦理学引论》、2001 年

出版王海明《新伦理学》等教材都强调“道德”之为“原则、规范、规则”的内容。而到 2001 年唐凯麟出版

《伦理学》、2004 年李萍出版《伦理学基础》等教材中开始强调“道德”内涵的综合化。2012 年出版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伦理学》明确把“道德”界定为是“原则规范、观念品质和行为

活动”。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学术界对“道德”概念的界定，“主体论”道德定义在教科书范围内一直没

有得到明确肯定，但在“综合论”道德概念界定中，还是可以明显看出“主体论”道德定义的影响。
如果我们把“规范论”看作是提出问题的起点，“主体论”就是一次否定，而“综合论”就是一次否定

之否定。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综合论”并不排斥“道德”作为行为规范存在的意义，但与“规范论”不同

的是，它认为，“道德”还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应该包含具有主观能动性色彩的主体精神。
3．“道德”概念诸界定杂糅于伦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之中

从当前学术界对于“道德”概念界定研究成果来看，除单独讨论“道德定义”的研究之外，对“道德”
概念界定的讨论还杂糅在相关伦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中。

首先，在道德本质问题中涉及“道德”定义讨论。与“道德”概念界定关系最为密切的伦理学理论问

题就是关于道德的本质问题。一般说来，概念界定是对事物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区分和界定，本质就是一

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属性特征，二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道德”也不例外。“道德是什么”既

是“道德”概念界定所讨论的问题，也是“道德本质”所讨论的问题。“规范论”和“主体论”不仅是道德

概念界定的两种观点，也是道德本质讨论的两种基本观点。其次，在道德功能问题上涉及“道德”定义

讨论。“道德有什么用”与“道德是什么”天然相关。一般地，明确道德的作用首要需界定“道德”的内

涵与外延，或者可以说，从道德的功能可以梳理出“道德”的内涵与外延。有学者指出，道德“作为上层

建筑的特殊成分和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主要具有“调节功能、导向功能和教化功能”。② 也有学者指

出，道德是“一种表达关于‘应当’的理性智慧”，因此，它具有“手段功能和目的功能”。③ 再次，在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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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肖雪慧:“论道德的工具本质”，《江海学刊》，1990 年第 1 期。
金可溪:“谈谈道德概念”，《青海社会科学》，1997 年第 3 期。
葛晨红:“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道德功能定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4 年第 7 期。



起源问题上涉及“道德”定义讨论。“道德是什么”的衍生问题就是“道德从哪里来”。有学者提出，“道

德”产生于原始习俗，因此，“道德”是“在一定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品质规范之总和，受社

会舆论和内在信念的直接维系推动，以善恶为基本评价词，负责为人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以满足人

处理人际关系与实现自我的需求”。① 有学者指出，道德源自于内在的人性与外生于维护社会( 群体) 两

个方面，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使人过上好生活”，因此，道德是源于人的需要使人能够过上好生

活的方式。②

“道德”概念界定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与其他相关理论问题杂糅在一起是再自然

不过的事情。当然，这本身就说明了厘清“道德”概念界定对于伦理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价值

与意义，它是构建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基石。
4．“道德”概念诸界定对“道德”与“伦理”区分的研究不足

“道德”与“伦理”是伦理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概念，也是伦理学研究的基点。一般地，我们并不对这

两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甚至有的学者也提出相似的观点。③ 但是，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道德”与“伦

理”毕竟是两个不同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都不相同，如果不进行严格区分的话，严重影响到伦理学理论

体系建构的严肃性、统一性与完整性。
目前国内伦理学界对“道德”与“伦理”概念的区分主要从词源梳理上来进行，如“‘伦理’与‘道德’

概念的三重比较义”、“论道德和伦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等文章都是如此。从伦理学教材来说，罗国杰

主编的《伦理学》、唐凯麟主编的《伦理学》等都梳理了“道德”与“伦理”的词源，把“伦理”定义为“调整

人伦关系的条理、道理、原则”。④ 虽然这些研究提出了“道德”与“伦理”具有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
单向与双向之分，但却没有对“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什么是道德”、“研究道德的学问为什么不称‘道德

学’而是‘伦理学’”、“道德与伦理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等问题予以明确回答。尽管当前学术界已经对

“道德”与“伦理”二者如何区分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如果需要构建完整与系统的伦理学理论框架与

体系，势必要更加确切与明了地回答“道德”与“伦理”二者有何区别这一问题。同时，也需要通过回答

这一问题，进一步明确“道德”的概念界定，划清“道德”概念的适用范围，厘清伦理学基本学理问题。
总而言之，国内伦理学界围绕着“道德”概念界定这几十年的争鸣与讨论说明了我们对伦理学基本

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同时，对于“道德”概念界定逐步趋同共识。把握理论问题争鸣脉络和探

索历程，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完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责任编辑: 余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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